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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8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

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本次会

议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九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注销三级子公司神农架传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2 年 8 月，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公司投资设立三级子公司神

农架传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神农架文旅”），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分别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神农

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苏神农”）出资 9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

神农架林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神农架城投”）出资 100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10%。 

神农架文旅原拟作为投资神农架龙降坪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的项目公司。因

公司战略调整决定不再投资开发该项目，现神农架文旅处于停止经营状态。根据

年初制定的产业整合计划，经江苏神农与神农架城投协商一致，决定清算注销神

农架文旅公司。 

董事会认为：注销三级子公司神农架文旅，有利于盘活资产、优化资源配置，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符合公司“清产核资，加强主业”的战略规划。本次注

销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及盈利水平亦不产生重大影

响。同意注销三级子公司神农架文旅。 

详见公司于同日另行发布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三级子公司神

农架传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9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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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增资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认购北方信托增发的股份，与北方信托签署《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增资协议》。根据北方信托每 10 股增发 1 股、每股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

元的定向增发方案，按公司 2013 年末持有北方信托股权 54,395,122 股，持股比

例 5.43%为基准，以现金方式增资共计 5,439,512 元。若增资成功，公司持有北

方信托股份将增至 59,834,634 股。 

董事会认为：此次增资有利于提高公司投资收益，降低和防范公司参股公司

潜在风险。且出资来源是北方信托分派的现金股利，不会给公司现金流造成较大

影响。本次公司以 1 元/股的价格认购北方信托增发股份，低于其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2.74 元（稀释后每股净资产 2.49 元），此次投资的定价公平、合理。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董事

意见。关联董事胡军先生、马恩彤女士、马军先生和李玉铎先生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于同日另行发布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北方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4-91）。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因财政部在本年度陆续修订和颁布了七项具体企业会计准则，并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公司根据以上

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的变更。变更后，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新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本次准则修订未涉及部分，

公司仍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起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对现行会计政策进行了

相应调整。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同意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 

详见公司于同日另行发布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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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增加 2014 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融资额度内签署相关法

律文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 2014 年度投资和经营计划，并结合目前公司在建项目的进展情况，

同意公司在 2014年度已审批融资额度 130亿元的基础上，新增融资额度 20亿元，

即年度对外融资总额度增为 150 亿元，融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信托

融资、融资性租赁和其他融资方式等。 

在授权的融资额度范围内，全权委托董事长在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该事项之日起至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之内，签署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相关法律文书，以及签署与信托投资公司或其他债权人、债权人的委托人所签订

的法律文书，公司董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具体发生的融资金额，公

司将在 2014 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本事项须经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关于调整公司本部组织架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认为：此次组织架构调整，增强了投资管理、企业内控、法务等职能，

有利于优化公司组织结构、完善管理流程、提高综合营运水平。同意公司本部组

织架构调整。 

    六、《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决定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14:30 召开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具

体安排详见另行发布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14-93）。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2 月 4 日 




